


研商本署經管之抵稅土地、非抵稅土地參與重劃分配

土地及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土地產籍作業等相關事宜

會議紀錄

　　

一、時間：105年 5月 27日上午 9時 30分

二、地點：本署第二辦公室 3樓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邊副署長子樹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記錄：吳巧薇

四、出席者：（詳會議簽到單）

五、結論

(一)本署領回之宜蘭縣羅東鎮東榮一段 72、69地號 2筆土地

產籍登錄作業及處分價款歸解方式，採方案一。為產籍

作業需要，應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土地財產來源

「B9-其他移交」項下子財產來源新增「4-繳納差額地價

領回之超額分配面積土地」代碼，請本署接收保管組辦

理代碼新增事宜。

方案一

產籍登錄作業 處分價款歸解方式

依土地財產來源（抵稅地、

非抵稅地、繳納差額地價）

分別辦理產籍登錄作業，同

一抵稅案併為一錄。各錄使

用面積依主辦重劃單位計算

之重劃後分配面積及繳納差

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面積

登載。

屬抵稅地部分，扣除各項稅

捐、規費、管理費用及實際

支付之作業費用後，撥交稽

徵機關依規定成數分解各該

級政府之公庫，其餘非抵稅

地部分全數解繳國庫。

採方案一之理由如下：

1.超額分配土地係由國庫支付差額地價領回，與抵稅地之

財產來源不同，其處分價款應解繳國庫，產籍宜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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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錄，以顯示不同財產來源。

2.產籍登錄作業單純簡便，並能明確顯示分算後之抵稅地

面積，辦理處分價款歸解時，可直接扣除各項費用後

撥交稽徵機關依規定成數分解各該級政府之公庫及將

非抵稅地部分解繳國庫。

(二)重劃區內本署經管國有土地（含抵稅土地、非抵稅土地

）應分配之面積，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

之一，得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者，是否繳納差額地

價參與重劃分配土地或逕領取地價補償費，宜由各分署

或辦事處個案評估最妥適處理方式。評估時，併考量有

無經費可支應及領回土地後之管理成本。

六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4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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